
证券代码：601778          证券简称：晶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3-128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浙江浙晶光伏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0%合伙份额及浙江浙晶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0.0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电力”）和全资孙公司芜湖市晶晃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晶晃”）拟共同组成联合体，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浙

江浙晶光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0%合伙份额及浙江浙晶能源发展有

限公司 0.01%股权”（以下合称“标的产权”），标的产权的挂牌转让底价合计为人

民币 298,382,773.17 元。 

 浙江浙晶光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浙晶光伏”），

浙江浙晶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晶能源”）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风险提示： 

1、本次收购股权需通过公开摘牌受让方式进行，能否成功摘牌受让标的公

司股权尚存在不确定性；2、因本次交易为公开竞价，最终交易价格不确定；3、

根据浙晶能源下属子公司抚州市东乡区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抚州东

乡”）、土默特右旗国电电力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土默特右旗”）与金融

机构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抚州东乡、土默特右旗的股权或实际控制人变



更需取得相关金融机构的同意。本次交易将导致抚州东乡、土默特右旗的股权结

构变化，因此还需取得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抚州东乡的债权人，以下简

称“国银租赁”）、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土默特右旗的债权人，以下简称“河

北金租”）的同意。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基本情况 

为获取外部资金，支持公司业务稳健发展，2019 年 8 月 7 日，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晶科电力、浙江浙能绿色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 6 家

公司共同成立浙晶光伏，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8 亿元，晶科电力作为有限合伙

人持有 50%合伙份额；2019 年 8 月 28 日，浙晶光伏与浙江新能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共同成立浙晶能源，浙晶光伏持有浙晶能源 99.99%股权；2019 年 10 月，公司

下属子公司将持有的 5 个光伏电站项目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浙晶能源，股权转让

价格合计为 74,702.36 万元人民币。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已收到股权转让款

59,652.56 万元人民币，剩余 15,049.80 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款因未达到协议约定

条件尚未支付。 

现浙晶光伏部分合伙人和浙晶能源少数股东拟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标的

产权，提前退出浙晶光伏和浙晶能源。标的产权的挂牌转让底价合计为人民币

298,382,773.17 元，其中浙晶光伏 50%合伙份额的挂牌底价为 298,317,841.14 元

人民币，浙晶能源 0.01%股权的挂牌底价为 64,932.03 元人民币。 

前期设立浙晶光伏并通过其收购公司持有的光伏电站资产，是在当时背景下

为缓解国补拖欠对公司造成的资金压力而实施的操作，鉴于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改

善，国补发放较为稳定，且浙晶光伏持有的光伏电站均是公司开发、投建的项目，

公司对电站运营相关情况较为了解，收购风险相对较小，同时公司对该等电站的

项目融资提供了保证担保，若公司收购标的产权，更有利于项目管理和控制项目

风险，保护公司的利益，因此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电力和全资孙公司芜湖晶晃拟

组成联合体参与本次公开竞拍，提高对浙晶光伏及其底层资产的持股比例。 

（二）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浙江浙晶光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0%合伙



份额及浙江浙晶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0.01%股权的议案》，同意浙晶光伏的其他合

伙人及浙晶能源的少数股东提前退出浙晶光伏和浙晶能源，并同意公司全资子公

司晶科电力和全资孙公司芜湖晶晃组成联合体参与本次公开竞拍，同时董事会授

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负责本次交易的具体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最终交

易价格、实施公开摘牌流程、签署协议等相关事项。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浙晶光伏和浙晶能源为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企业，本次交易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转让方一：浙江浙能绿色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浙江浙能绿色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7 年 8 月 10 日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白沙泉 121-1 号 1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浙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0,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40%份额； 

浙江浙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0.01%份额； 

国新国控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浙能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东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

信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越秀新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

持有 59.99%份额。 

拟转让份额 浙晶光伏 25%合伙份额 

转让方二：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20 日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 号 122 室-8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服务：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股东及持股比例 

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比例

99.9762%份额；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0.0238%份

额。 

拟转让份额 浙晶光伏 19.8750%合伙份额 

转让方三：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 2002 年 8 月 1 日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凯旋街道凤起东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坚群 

注册资本 240,467.5324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的开发、运营，工

程项目管理，天然水收集和分配，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设备维修，检测技术服务（凭许可证经营），

供水服务，供电服务（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59.88%股权； 

浙江新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17.97%股权；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4.28%股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6%股权； 

剩余股东合计持有 16.81%股权。 

拟转让份额 浙晶光伏 4.8750%合伙份额 



转让方四：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7 年 8 月 2 日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 号 122 室-7 

法定代表人 戴育四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服务：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等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

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国新国控（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拟转让份额 浙晶光伏 0.1250%合伙份额 

转让方五：浙江新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浙江新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9 年 7 月 23 日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凤起东路 8 号 5 楼 

法定代表人 陈一国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清洁能源项目投资开发。（未经金融等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

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拟转让份额 浙晶光伏 0.1250%合伙份额、浙晶能源 0.01%股权 

以上转让方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会对本次交易产生不良影响。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标的为浙晶光伏 50%合伙份额及浙晶能源 0.01%股权。 



（一）标的企业基本信息 

1、标的企业一：浙江浙晶光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浙江浙晶光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9 年 8 月 7 日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 88-2 号 618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新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80,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19 年 8 月 7 日至 2026 年 8 月 7 日 

经营范围 
光伏发电项目股权投资与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序号 合伙人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性质 

1 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50.00% 40,000 30,509.63 有限合伙人 

2 

浙江浙能绿色能源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5.00% 20,000 15,163.14 有限合伙人 

3 
浙江制造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9.8750% 15,900 12,054.70 有限合伙人 

4 
浙江省新能源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750% 3,900 2,956.81 有限合伙人 

5 
浙江制造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0.1250% 100 100.00 普通合伙人 

6 
浙江新能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0.1250% 100 100.00 普通合伙人 

合计 100% 80,000 60,884.28 - 

（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3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5,515.94 169,513.19 



负债总额 75,838.81 74,760.74 

资产净额 89,677.13 94,752.45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3 年 1-7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924.97 12,454.96 

净利润 8,551.51 4,882.11 

注：以上数据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分所审计。 

2、标的企业二：浙江浙晶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浙江浙晶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9 年 8 月 28 日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 639 号 1132 室 

法定代表人 朱水丰 

注册资本 76,00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 2019 年 8 月 28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光伏发电项目投资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浙晶光伏持股 99.99%，浙江新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0.01%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3 年 7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5,183.99    169,003.62  

负债总额     75,533.85      74,328.77  

资产净额     89,650.14      94,674.85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3 年 1-7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924.97        12,454.96  

净利润       8,848.97        5,024.71  



注：以上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相关资产运营情况 

浙晶光伏通过浙晶能源间接持有 5 家光伏电站项目公司，电站装机容量合计

为 194MW，相关运营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公司名称 资产运营情况 

1 
阿拉善左旗国电鑫阳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项目容量：40MW 

并网时间：2015 年 1 月 4 日 

上网电价：0.9 元/kWh 

2022 年度上网电量：6,346.3740 万度 

2 
磴口县国电光伏发电有限公

司 

项目容量：50MW 

并网时间：2015 年 1 月 4 日 

上网电价：0.9 元/kWh 

2022 年度上网电量：8,155.5391 万度 

3 
土默特右旗国电电力光伏发

电有限公司 

项目容量：一期 20MW、二期 40MW 

并网时间：2015 年 4 月 28 日 

上网电价：0.9 元/kWh 

2022 年度上网电量：9,847.9380 万度 

4 
抚州市东乡区晶科电力有限

公司 

项目容量：20MW 

并网时间：2015 年 12 月 4 日 

上网电价：1 元/kWh 

2022 年度上网电量：2,215.5840 万度 

5 新沂宋山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项目容量：一期 12MW、二期 12MW 

并网时间：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一期上网电价：1 元/kWh 

二期上网电价：1 元/kWh 

2022 年度上网电量：2,936.8275 万度 

（三）标的产权权属情况 

根据抚州东乡与国银租赁、土默特右旗与河北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的约

定，抚州东乡、土默特右旗的股权或实际控制人变更，需分别取得债权人国银租

赁与河北金租的同意意见。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其他抵押、质押及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标的产权评估情况 

根据浙江产权交易所的公示信息，截至评估基准日2023年7月31日，浙晶光

伏的合伙人、浙晶能源的股东尚未将认缴注册资本实缴到位，本次评估价格系以

基准日浙晶光伏和浙晶能源的实收资本为基础，依据本次转让前全体合伙人、股



东签署的《合伙协议》《公司章程》等全部投资协议作出的综合判断。根据浙晶

光伏《合伙协议》中收益分配原则、各合伙人实缴情况及清偿原则，浙晶光伏50%

合伙份额的评估价值为298,317,841.14元人民币；根据浙晶能源在评估基准日的

注册资本实缴到位情况，浙晶能源0.01%股权的评估价值为64,932.03元人民币。 

四、本次挂牌主要内容 

1、挂牌时间：2023年8月21日至2023年9月15日 

2、挂牌底价：浙晶光伏50%合伙份额的挂牌底价为298,317,841.14元人民币，

浙晶能源 0.01% 股权的挂牌底价为 64,932.03 元人民币，合计为人民币

298,382,773.17元。 

3、交易价款支付方式：首期价款为总转让价款的70%，在转让合同签署后5

个工作日内支付；尾款比例为总转让价款的30%，在标的企业完成工商变更且浙

晶光伏的基金管理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首次提交基金合规处置申请之

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 

尾款自首期价款支付期限届满之日起按一年期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延期

付款期间的利息，且受让方在支付首期价款的同时，以等额大型银行见索即付保

函的方式对尾款及相应利息提供合法担保。付款期限不得超过1年。 

4、挂牌期间如产生一个意向方，则该意向方被确定为受让方后3个工作日内

签订转让合同；如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方，则采用网络竞价方式确定最终受

让方。 

5、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人民币，挂牌期满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在扣除应

交交易服务费后的余额转为转让价款的组成部分。 

6、截至挂牌日，浙晶光伏50%合伙份额的转让方对浙晶光伏的实缴出资金

额合计30,374.65万元，尚余9,625.35万元未实缴完毕；浙晶能源0.01%股权的转让

方对浙晶能源的实缴出资金额为5.97万元，尚余1.63万元未实缴完毕。 

浙晶能源因持有五家项目公司股权，尚余15,049.8万元的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未支付。依据相关约定，本次转让完成后立即触发全部剩余转让价款的支付义务，

受让方需及时足额完成浙晶光伏的剩余实缴出资义务，以确保浙晶能源的剩余股

权转让价款支付义务符合合同约定。 

7、鉴于标的企业所对应的拟转让产权中既有普通合伙份额，亦有有限合伙

份额，还有部分公司股权，受让方需按照法律法规关于合伙企业及公司股东主体



身份的限制，就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事项作出妥善处理，包括但不限于愿意

将全部有限合伙份额转为普通合伙份额等，不得以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身份

混同等事由主张本次转让交割的失败、无效或撤销。如因受让方原因导致浙江浙

晶光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浙晶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无法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或无法交割的，将由受让方承担本次交割失败的违约赔偿责任； 

8、鉴于浙晶光伏为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本次转让完成

后，不论浙晶光伏合伙份额受让方是否具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均有

义务配合转让方完成浙晶光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基金清算（非合伙企

业清算）或基金管理人变更事宜。因任意一方原因导致基金合规处置事宜无法达

成或存在实质障碍，给其他方或管理人造成损失的，过错方需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9、本次转让完成后，各方如未能就新的合伙协议达成一致意见的，则需按

照公示的新《合伙协议》进行签署。各方将依据新《合伙协议》的约定确定合伙

人权利义务、收益分配方式、亏损承担方式、合伙事务执行等全部事项。 

10、标的企业及其子公司、分支机构原有债权债务由本次产权交易转让完成

后的标的企业承继。 

12、职工安置方案：标的企业在职职工共13人，无离退休职工。转让方承诺

协助、配合并确保在转让合同签署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前述全部职工劳动合

同的解除，并由转让方三承担因解除劳动合同而产生的包括职工安置费用（如有）

和争议处理费（如有）等。 

五、收购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浙晶光伏间接持有的5个光伏电站原本系本公司开发、投建的项目，公司对

电站运营相关情况较为了解，且公司对该等电站的项目融资提供保证担保，公司

基于进一步提高对浙晶光伏及其底层电站资产的权益控制比例，更加有利于电站

管理及控制项目风险的目的实施本次收购。 

本次转让完成后，受让方将按照约定签署新《合伙协议》，新《合伙协议》

将按各合伙人的出资比例平等分配合伙企业收益，不做优先、劣后安排，相比原

《合伙协议》将更有利于保护公司利益；若公司竞拍成功，公司可进一步对该等

电站进行融资方案优化，降低融资成本，提高项目收益；无论公司是否竞拍成功，

浙晶光伏和浙晶能源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企业，本次转让不影响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变化。 



六、风险提示 

本次公开竞拍事项存在客观不确定性，如竞拍成功，交易双方将依据有关法

律法规之规定签署必要的法律文件以及办理产权转让等相关手续。公司将根据本

次竞拍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31 日 

 


